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本人�立；，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提名为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萤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本人公开声明， 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5年以上法律 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

作经验。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公司规章的要求：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

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如

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

相关规定 （如适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

员监督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九） 《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市公司数噩未超过三家，本人在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七、 本人具备较丰富的法学知识和经验， 并具备法学博士学位证书。

八、 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或者其他影响任职资格的情况。

本人已经通过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一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资格审查，本人与提名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

关系。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承担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

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

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

相关规定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 4芦久
2024 年 10 月 10 日


